
【裁判字號】88,重訴,1

【裁判日期】890810

【裁判案由】塗銷耕作權登記等

【裁判全文】

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八年度重訴字第一號

　　原　　　告　行政院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松國賢

　　　　　　　　尤哈尼‧伊斯.

　　訴訟代理人　陳正忠律師　住花蓮市○○路六號

　　被　　　告　巳○○　　　住.

　　　　　　　　辰○○　　　住.

　　　　　　　　寅○○　　　住.

　　　　　　　　丑○○　　　住.

　　　　　　　　子○○　　　住.

　　兼　右三人

　　訴訟代理人　卯○○　　　住.

　　被　　　告　未○○　　　住.

　　　　　　　　午○○　　　住.

　　　　　　　　辛○○　　　住.

　　　　　　　　庚○○　　　住.

　　　　　　　　丙○○　　　住.

　　　　　　　　丁○○　　　住.

　　　　　　　　乙○○　　　住.

　　　　　　　　甲○○　　　住.

　　兼右十四人

　　訴訟代理人　戊○○　　　住.

右當事人間塗銷耕作權登記等事件，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壹、原告方面：

一、聲明：（見審卷(一)第十五至十七頁）

 (一)被告巳○○應將坐落花蓮縣秀林鄉○○段第七二四號土地（面積詳如附表），以

   五十八年第二四五九號向花蓮地政事務所所為之耕作權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辰○○、卯○○、寅○○、丑○○、子○○，應共同將其被繼承人高松村，

   就坐落花蓮縣秀林鄉○○段第七二九號土地（面積詳如附表），以五十八年第二

   四五九號向花蓮地政事務所所為之耕作權登記，辦理繼承登記後，并予塗銷。

　(三)被告未○○、午○○，應將其被繼承人鄭竹生，就坐落花蓮縣秀林鄉○○段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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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０、七三三號土地（面積詳如附表），以五十八年第二四五九號向花蓮地政事

   務所所為之耕作權登記，辦理繼承登記後，并予塗銷。

 (四)被告辛○○、戊○○、庚○○，應共同將其被繼承人田文郎，就坐落花蓮縣秀林

   鄉○○段第七六三、七七三號土地（面積詳如附表），以五十八年第二四五九號

   向花蓮地政事務所所為之耕作權登記，辦理繼承登記後，并予塗銷。

 (五)被告戊○○應將坐落花蓮縣秀林鄉○○段第七一七號土地（面積詳如附表），在

   八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以花登字第二二八０三號向花蓮地政事務所所為之所有權登

   記，予以塗銷，回復予中華民國名義所有，暨管理機關為原告。

 (六)被告丙○○、丁○○、乙○○、甲○○，應共同將其被繼承人古阿李，就坐落花

   蓮縣秀林鄉○○段第七六六、七六六之一、七八０、七八五號土地（面積詳如附

   表），以五十八年第二四五九號向花蓮地政事務所所為之耕作權登記，辦理繼承

   登記後，并予塗銷。

 (七)被告丁○○、乙○○、甲○○，應共同將其被繼承人古樹生，就坐落花蓮縣秀林

   鄉○○段第七二五號土地（面積詳如附表），在六十九年五月十五日以花登字第

   七八八三號向花蓮地政事務所所為之所有權登記，辦理繼承登記後，予以塗銷，

   回復予中華民國名義所有，暨管理機關為原告。

 (八)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陳述：

 (一)緣附表所示土地，均屬於原住民保留地，為中華民國所有之土地，原告係其管理

   機關。上開土地，於五十八年十二月卅一日，分別由表列原登記名義人，以花登

   字第二四五九號向花蓮地政事務所取得耕作權（旱地目部分）、地上權（建地目

   部分）之登記。（(一)至(四)見起訴狀）

 (二)嗣上開土地，在六十二年六月十四日，由附表之原登記權利人，與亞洲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達成協議，同意將其等取得地上權、耕作權所耕作使用如附表之土地，

   全部讓與該公司，由該公司向有關單位辦理承租使用，并分別於六十二年七月間

   出具同意書、及土地使用權利拋棄書，交該公司轉送有關單位。該等原登記權利

   人，復於六十三年一月間，因陳情而取得更高補償金後，復另立承諾書給該公司

   。該公司旋即自六十五年起陸續收回上開土地，歸由該公司使用，其使用狀況，

   詳如附表說明欄所載，原登記權利人此後即未再耕作或使用該等土地；至於原登

   記權利人之繼承人即被告等人，更未曾耕作使用該地。花蓮縣秀林鄉公所乃依據

   上開原登記權利人交出之印鑑証明書、及其出具之耕作權、地上權消滅証明書，

   轉請原告於六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出面向花蓮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塗銷登記聲請

   ，因証件手續不全，而遭退件；雖經承辦人員催促補件，惟仍拖延迄今，尚未辦

   妥塗銷手續。

 (三)迨七十八年五月，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就上開土地，與花蓮縣秀林鄉公所成立

   租賃契約在案，並使用土地至今。從而被告癸○○、巳○○、壬○○本人就附表

   編號一─三土地；其餘除後述四以外之被告，為原登記權利人之繼承人就編號四

   至七、八、九、十，十一之土地，均有義務塗銷其本人或其被繼承人原登記之耕

   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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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另被告戊○○就附表編號八─一乙筆土地，取得所有權登記乙節，係因承辦人員

   誤辦，致在六十九年五月廿一日，即原登記權利人田文郎法定取得所有權，後因

   田文郎過世，戊○○繼承而取得所有權登記。又被告丁○○、乙○○、甲○○之

   被繼承人古樹生，在生前自原登記權利人古阿李，因繼承而取得編號九─一土地

   所有權，事實上，前開各筆土地地上權，於其法定取得所有權之前，均非實際土

   地使用人，而早在六十五年間，已因原登記權利人拋棄使用，而同意交由亞洲水

   泥公司使用至今，有如首揭說明，本項被告或其被繼承人取得所有權，顯非適法

   ，依法自應由彼等負責塗銷本項所述已登記之所有權。本案經內政部函示有提起

   本件訴訟之必要，為此訴請塗銷聲明所示地上權、所有權。

 (五)緣被告分係本件耕作權、或所有權之原登記名義人，或係原登記名義人之繼承人

   ，就起訴狀附表編號各筆土地，既均有義務塗銷其被繼承人原有登記之耕作權，

   即應先行辦理繼承登記後，再予塗銷系爭耕作權，僅將聲明意旨更正如更正訴之

   聲明。（見見審卷(一)第十八頁）

 (六)本件起訴的有十四項，被告在登記之後，亞洲水泥有出面與他們協議，被告同意

   拋棄，也具領了費用。巳○○稱承諾書等不是她簽名，卻有技士江學良作見證。

   本件有調解過，但是被告希望提高補償費，最後並且要求返還土地（見審卷(二)第

   七九頁）。本件承辦機關是秀林鄉公所，但是要由原住民委員會核准，放租要由

   原住民委員會審查（見第八０頁）。土地屬於原委會，不管亞泥向秀林鄉公所還

   是原告取得，由於被告沒有使用，也不符合耕作權的使用。依照原住民保留地開

   發管理第十八條規定還是要以訴訟處理（見同卷第八九頁）。

 (七)田文郎、田家成、古樹生拋棄耕作權、地上權，但是地政承辦人員辦理他們繼承

   的登記。當時他們有向地政機關拋棄，但因附件不全被退件。在起訴狀附件證五

   有他們拋棄的登記聲請書。六十九年的舊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無法繼續使用，就

   要收回。新法第十六、十八條亦有相關規定。所以被告即使沒有轉讓及出租，他

   們也是沒有繼續使用的情形（見審卷(二)第一二二頁）。被告在八十九年六月十二

   日書狀一之（一）（即審卷(二)第一０一頁）有承認當初和秀林鄉公所、亞洲水泥

   有協調，我們不用再舉證。而且另一份狀第一段陳明本件土地都做為亞泥的排水

   溝、輸送帶、變電所，並無做耕地使用。印鑑證明部分應該由對方舉證。（第一

   二三頁）

 (八)參見對方六月十五日當庭所主張書狀，提到協調會、鼓勵出資等項（見事實理由

   一之一），如今又說沒有補償協調，顯然矛盾。當天的另一份狀紙也提到土地現

   做排水溝、輸送帶等使用，都不是被告自己在使用，如果沒有得到對方同意是不

   可能如此使用。依照現行法第十九條可以訴請塗銷登記。依照地政機關駁回理由

   書，有的部分是因為過世，有的部分是文件不全，這些都必須繼承人提出配合，

   我們無法強制對方配合（見審卷(二)第一四九頁）。

 (九)拋棄只要意思表示就生效；但塗銷是要依照法律辦理，才提起訴訟（見審卷(二)第

   一五０頁）

三、證據：提出

  一、土地登記簿謄本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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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同意書、及土地使用權利拋棄書、承諾書影本各乙宗。

  五、印鑑証明書及耕作權、地上權消滅証明書、聲請書影本乙宗。

  六、七、租賃契約書、內政部函影本各乙件。

  八、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影本各乙宗。

貳、被告方面：

一、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二、陳述：（彼此互相引用陳述，見審卷(二)第二二三頁）

 (一)我們或是前手都沒有簽承諾書、拋棄書、同意書等文件。對方文件是偽造的，簽

   字都是同一個人簽的。民國七十七年時鄉長有將資料送到法院，被法院退回去。

   在七十九年時，鄉公所叫亞泥私下找我們和解，後來此案都沒有訴訟（見審卷(二)

   第八０頁）

 (二)本件超過十五年，我們主張時效抗辯（見審卷(二)第八一頁）。當時亞泥把地圍起

   來，所以我們沒法子去工作（見審卷(二)第一二一頁）。

 (三)本件富世段七一七、七一八、七一八之一仍係戊○○、己○○所有，現為亞洲水

   泥公司礦山排水溝、輸送帶、變電所。同段七一六、二一二號土地係私人所有，

   自六十二年以來即為亞泥公司占用。同段二一三地號土地在所有權人不知情之情

   形下，遭分割為二一三之一地號土地，列為甲種工業區，顯係違法。被告取得原

   告所稱土地之所有權，均係合法擁有。（見審卷(二)第九三頁）

 (四)被告係太魯閣族居民，語言文化與一般人民有相當差異，對於文字、法規較為陌

   生，並不知拋棄書等文件，以為係遭借用、佔用，直到八十四年間才被告知已拋

   棄權利，遂生爭議。再者，拋棄行為必須完成登記程序始生效，原告所提出被告

   與亞泥公司之資料，與原告並無關係，且被告得主張時效抗辯。原告前所為塗銷

   登記，經駁回後，並未補正，其拋棄程序並未完成。（見審卷(二)第九七至一００

   頁）

 (五)依原告所稱，係由秀林鄉公所於六十二年六月十四日，邀被告與亞泥公司協調，

   鼓勵被告出租；被告並無私下轉租之動機，係原告有意推動亞泥公司租地開發案

   。本件係由秀林鄉公所層報上級同意後，始租予亞泥公司，如係法轉租，轉租行

   為人係原告與亞泥公司（見審卷第一０一頁）。

 (六)被告不曾見過原告所謂同意書、承諾書、拋棄書，且其簽名多係出自同一人之手

 　，部分簽名且誤寫，或有鄰長印文不符之情形，原告所提出書證顯有問題。依據

   拋棄書文義，保留「在貴公司尚未使用前，本人除照原來用途，自行使用外，絕

   不變更用途，或轉租他人．．．」，顯與拋棄之要件不相當。秀林鄉公所於六十

   五年間「代理」被告塗銷耕作權，但經花蓮地政事務所駁回後，並未於十五日補

   正，可見其對於駁回並無意見（見審卷(二)第一五二至一五三頁）。耕作權之性質

   係不動產物權，必須完成塗銷登記始消滅其權利。（見審卷第一五三頁）

三、證據：提出土地登記簿謄本八張、清單一份、稅單五份、相片十張、契約書一份

         公文六份、拋棄書同意書承諾書六張（均影本）。

   理　　由

一、原告於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撤回起訴，被告共計三十四名，其中右述十五名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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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意撤回，應依法續行審判程序。核先敘明。再者，本件爭點有三：(1)本件爭

   議應循行政訴訟程序或民事訴訟程序處理？(2)被告或其前手是否有原住民保留地

   開發管理辦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所稱「轉讓或出租」耕作權行為？(3)原告所稱部分

   土地所有權登記有誤一節，得否塗銷其所有權登記？

二、本件紛爭性質：

       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而做成行政處分，發生侵害人民權義之糾紛時，此等案

   件應循行政爭訟程序（包含訴願、再訴願、行政訴訟等）處理。如行政機關行為

   並不涉及行政處分，或與公權力並無關連，均不發生行政訴訟之問題。

       按，(1)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十六日修正）第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之耕作權、地上權、承租權或無償使用

   權，除繼承或贈與於得為繼承之原住民、原受配戶內之原住民或三親等內之原住

   民外，不得轉讓或出租。(2)同法第十六條規定，原住民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者，

   除得由鄉（鎮、市、區）公所收回原住民保留地外，應依下列規定處理之：一、

   已為耕作權或地上權登記者，訴請法院塗銷登記。二、租用或無償使用者，終止

   其契約。

       本件原告係主張被告或其前手違反右述辦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並依同法

   第十六條第一款訴請法院塗銷其附表所示耕作權之登記。另主張被告戊○○所有

   坐落花蓮縣秀林鄉○○段七一七地號土地所有權，丁○○、乙○○、甲○○所有

   坐落同段七二五地號土地所有權，均因其前手地上權與規定不符，因相關人員誤

   為准許登記為所有權，為此訴請塗銷所有權登記。從而，原告主張之內容並不涉

   及行政處分或公權力之行使，即與行政訴訟程序無涉，先予說明。

三、原告主張被告分係聲明欄所示土地之耕作權人，此有土地登記簿謄本一宗在卷可

   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曾向訴外人亞洲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出具承諾書、拋棄書、同意書，顯然違反法令，遂訴請塗銷上述各筆

   耕作權一節。惟以：

   (1)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一條、第八條規定，耕作權必須向地政機關

     登記，其性質為不動產物權之一種；耕作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喪失或變更者

     ，應依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規定─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2)右述辦法第十六條第一款、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列舉訴請塗銷原因限於「違法轉

     讓或出租」（見理由欄第二段）；依條文結構分析，轉讓係指物權行為，不及

     於單純債權行為，因此，在完成耕作權移轉登記以前尚不發生轉讓之效力。

   (3)況且，原告所主張之事由係被告「拋棄」耕作權，但原告所提出資料，具名於

     拋棄書等文件者，僅單純向亞洲水泥公司表示拋棄權利，雙方並「轉讓或出租

     」耕作權之合意；亦未辦理拋棄登記。

   從而，原告所陳述內容縱係實情，亦非塗銷耕作權之法定事由，無從塗銷被告之

   耕作權。

四、原告另主張：

       戊○○所有坐落花蓮縣秀林鄉○○段七一七地號土地所有權，丁○○、乙○

   ○、甲○○所有坐落同段七二五地號土地所有權，此等土地前手田文郎、古阿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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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以取得地上權後自用滿五年為理由，遂申請為所有權移轉登記（法令依據為原

   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七十九年制定前本辦法前，其前身為

   山胞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現已廢止。）。六十五年間，地上權人田文郎、古阿

   李（後由古樹生繼承）即未使用本件土地，而係交由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因此田文郎、古阿李不得據以申辦所有權登記。但承辦人員疏忽，致准予登記

   所有權云云。且田文郎等人曾向地政機關拋棄地上權等權利，但因附件件不全被

   退件；並提出地政事務所駁回登記之公文影本一份為證（見審卷(二)第一三九頁、

   一二二頁）

       惟查：民法第八十八條規定，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

   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

   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第一項）。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若交易上認

   為重要者，其錯誤，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第二項）。原告既主張田文郎、

   古阿李曾向地政機關辦理拋棄地上權手續，但因證件不全致遭退件云云，則其拋

   棄地上權程序亦未完成；原告疏未注意此情，復認定彼等係自用，進而移轉上述

   土地所有權，即應在法定期限內撤銷其移轉所有權之意思表示。然而，原告遲至

   八十八年始表示撤銷之意旨，顯已逾越一年之除斥期間（其撤銷亦應向原登記所

　　有權人為之）。

　　　　況且，土地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依該法所為登記有絕對效力。戊○○等人於前

　　手登記取得右列土地所有權後，始繼承所有權，原告即無從再行撤銷前述法律行

　　為。

五、從而，原告訴請塗銷聲明欄所示耕作權、所有權，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六、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

   說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訴訟費用係法院所收取之各項費用，不含律師費等費用。）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八　　　月　　　十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庭

~B法　　　官　吳燁山

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按對方人數提出影本）

，並按上訴利益百分之一．五，繳納上訴費。

~B法院書記官　連玫馨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八　　　月　　　十　　　日

Page 6 of 6


